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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振业优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4 年 8 月 19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4 年 8 月 19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本案件于 2024 年 8 月 19 日经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法院受理，案号：（2024）

赣 0112 民初 6996 号。现经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结案。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广东振业优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宁宁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系挂牌公司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公路巡逻警察支队） 

主要负责人：汪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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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3、 被告 

姓名或名称：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 

主要负责人：徐剑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系挂牌公司客户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21 年 5 月 9 日，原告、被告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签订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新建区交通信号配时中心建设及交通信

号控制优化服务项目合同》（简称“《项目合同》”）。其后，原告、南昌市公安局

交通管理局新建大队（隶属于被告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公路巡逻警察支

队），因政府机构调整，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的职能由南昌市公

安局交通管理局新建大队承接）签订《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新建

区交通信号配时中心建设及交通信号控制优化服务采购项目合同补充协议》（简

称“《补充协议》”）。 

根据《项目合同》第二条的约定，项目的服务期限为 36 个月，自 2021 年 

5 月 9 日起至 2024 年 5 月 8 日止。2021 年 5 月 9 日，原告进场开始提供

服务，并于服务期限到期后撤场。根据被告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新建大队（隶

属于被告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公路巡逻警察支队））出具的《验收书》，原

告已按照《项目合同》的约定提供了服务，原告已通过了案涉项目的历次验收。 

根据《项目合同》第四条的约定，案涉项目的服务费总额为 317 万元，最

终结算金额根据被告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的考评结果确定，被告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实际支付的服务费金额=应支付的服务费金

额×考核得分率。根据被告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新建大队的考评结果，原告

历次的考核得分率均为 100%。因此，被告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

实际应支付的服务费为 317 万元。 

根据《项目合同》第四条的约定，被告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

应在《项目合同》生效后 15 日内向原告预付服务费总金额的 40%（126.8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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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并在《项目合同》生效后每满半年的 15 日内支付服务费总金额的 10%，

但是，被告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并未按照《项目合同》的约定如

期支付服务费。 

本案受理后，被告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向原告支付服务费 

138.04 万元，尚有 178.96 万元服务费未予支付。 

鉴于被告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的违约行为，原告要求被告南

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承担违约责任。鉴于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交

通管理大队的职能已由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新建大队承接及南昌市公安局

交通管理局新建大队为《补充协议》的签署方及案涉项目的承接方， 原告亦要

求被告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公路巡逻警察支队）履行付款义务并承担违约

责任。 

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公路巡逻警察支队）提交

的《中共南昌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新建区公安管理体制的通知》（洪编

发〔2020〕63 号）表明：本案被告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已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划至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管理，并更名为南昌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局新建大队。经在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查询，未查

询到被告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的相关信息。 

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起诉应当有明确的被告。本案被告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已划至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管理，并更

名为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新建大队。因此，原告起诉的被告南昌市公安局新

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已不存在，依法应当驳回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

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广东振业优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南昌市公安局

新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的起诉。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服务费 178.96 万元； 

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926,699.93 元（暂计至 2024 年 7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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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计算至付清服务费及违约金之日止）； 

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调解情况 

一、经原告广东振业优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公路巡逻警察支队）一致确认，被告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公路巡逻警察

支队）同意支付原告广东振业优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服务费 1,789,600 元，被告

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公路巡逻警察支队）已向原告广东振业优控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履行完毕。  

二、原告广东振业优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三、本案案结事了，双方无其他争议。 

本案案件受理费 28531 元，减半收取 14265.5 元，由被告南昌市公安局交

通管理局（公路巡逻警察支队）负担。 

 

（二）其他进展 

无。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上述诉讼对公司无不良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上述诉讼是公司作为原告方向被告催收应收账款，是公司针对政府部门拖欠 

的应收账款的回款问题采取的迫不得已的应对措施，经过诉讼已追回被告拖欠公

司的款项，对公司财务状况有着积极的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无。 



公告编号：2025-001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广东振业优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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